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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侨 大 学 文 件  
 

华大后„2013‟13 号 

 

 

关于印发《华侨大学后勤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运行方案》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现将《华侨大学后勤交通运输服务中心运行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华侨大学公务用车收费标准 

 

 

华 侨 大 学 

2013 年 5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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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后勤交通运输服务中心运行方案 
 

一、机构设置 

 后勤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综合部  
泉州校区交通

服务部 
 

厦门校区交通

服务部 

二、人员配置 

中心主任 1人，副主任 1 人，其余人员根据工作需要配备。 

三、中心工作职责 

1.承接学校交通运输任务，包括教学、科研和公务用车服务。 

2.按照机动车辆管理规定，做好车辆日常维护与保养工作。 

3.贯彻执行交通安全法规，开展行车安全和职业道德教育，

确保行车安全。完成学校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相关工作

任务。 

4.承担学校发展与建设过程中的相关工作，积极配合学校做

好育人、稳定工作。 

四、部门工作职责 

1.综合部：负责中心日常管理工作，包括建章立制、文电处

理、人事管理、绩效考评、资产管理、综合协调、信息宣传、信

访督办、调查研究、接待外访，以及文字材料、各类会务、报表

上报、印章管理、文书档案和安全保卫等；负责联系运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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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与现金出纳等工作。 

2.泉州校区交通服务部：负责完成泉州校区各项运输任务和

车辆的维修、维护、保养和安全运行工作。 

3.厦门校区交通服务部：负责完成厦门校区各项运输任务和

车辆的维修、维护、保养和安全运行工作。 

五、运行方式 

中心是实行准企业化管理的经济实体，实行中心主任负责制。

泉州校区交通服务部和厦门校区交通服务部相对独立运行，中心统

筹车辆调度与运行管理。中心具有相对独立的人、财、物三权。经

济上独立核算，中心人员经费、公杂费及运行费全部自理。 

中心的劳动人事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办法、固定资产管理办

法、监控办法等按照《华侨大学后勤社会化改革方案》、《华侨大

学关于进一步深化后勤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的意见》有关规

定以及相应的管理办法执行。 

六、财务管理与核算 

泉州校区交通服务部和厦门校区交通服务部财务上相对独

立核算，年终合并报表。如中心运行需要，经费可以作必要调配，

调配前须报后勤与资产管理处批准。 

1.收费标准：全校统一标准（见附件）。 

2.收入。包含:(1)服务收入，包括今后新开设服务项目的收

入（下同）。(2)其他收入，包括学校补贴等收入。 

3.支出。包含:(1)直接成本支出，包括保险、燃料与轮胎费

用、水电费、维修费与基准工资（即绩效考评合格相应的基本工

资和绩效工资）等。(2)间接成本支出。即为开展运输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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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生的费用，如办公费用、差旅费、邮电费、教育培训、业务

招待费、编外人员的住房公积金属单位应缴部分、保险费、工会

经费等。(3)其他支出。 

4.利润分配。中心利润提取 10％发展与风险基金，提取 10％

公益福利基金，提取 20%上交后勤统筹金，余下 60％作为中心可

分配利润。后勤与资产管理处可根据中心实际运行情况，并结合

对中心的绩效考评结果，对中心每年度利润分配比例进行适当调

整，调整资金纳入后勤统筹金收支。 

七、学校提供的条件 

1.中心用房采取零租赁。 

2.作为待命专车的中巴车（3 部）与领导专车（小轿车 2部）

所需保险费以及驾驶员的基本工资由学校给予补贴。 

3.学校每年给予 3 部用于接送泉州上下班等同类情况班车

的保险和油料补贴。 

4.若按规定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学校则以补贴形式返还中心。 

八、工作目标要求 

1.完善管理制度，加强自查自纠，确保安全稳定。认真完成

学校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相关工作任务。 

2.要坚持“三服务、两育人”宗旨，建立健全标准、优质的

服务规范，公开价格，公开服务承诺，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向师

生员工开展优质的运输服务。 

3.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切实控制成本支出，实现良好经济效益。 

九、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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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华侨大学公务用车收费标准 
 

一、单价及待时费： 

1.小轿车。短途每公里 2.3元，长途 2.2 元；待时费每小时

10 元，不足 0.5 小时，以 0.5 小时计算；包车每天以 8 小时计

算，每天 100 公里以内收 300 元。半天 50 公里以内收 150 元，

超时间加收待时费。超过的公里数，每公里按 2.3 元计算。平时

用车办事，待时超过 2小时以上算半天，4 小时以上算一天。长

途过夜，只收过夜费 70元，不收待时费。 

2.旅行车。短途每公里 2.5元，长途 2.5 元；待时费每小时

12 元。不足 0.5 小时，以 0.5 小时计算；包车每天以 8 小时计

算，每天在 100 公里内，收 350 元。半天 50 公里内收 200 元，

超时间加收待时费，超公里每公里按 2.5 元计算。平时用车待时

超过 2小时以半天算，超过 4小时以一天算。长途过夜只收过夜

费 80 元，不收待时费。 

3.商务车。短途每公里 2.8元，长途 2.6 元；待时费每小时

12 元。不足 0.5 小时，以 0.5 小时计算；包车每天以 8 小时计

算，每天在 100 公里内，收 360 元。半天 50 公里内收 200 元，

超时间加收待时费，超公里每公里按 2.8 元计算。平时用车待时

超过 2小时以半天算，超过 4小时以一天算。长途过夜只收过夜

费 80 元，不收待时费。 

4.大客车。每公里 5.8 元；待时费每小时 20 元，不足半小

时以半小时计算。包车每天以 8小时计算，每天 100 公里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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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 800 元。半天 50 公里以内收费 400 元，超时加收待时费，

超公里每公里以 5.8 元计算，平时用车待时超过 2小时以上算半

天，待时 4小时以上算全天。长途过夜只收过夜费 120元，不收

待时费。 

5.中巴车。每公里 4.5元；待时每小时 20元，半小时以内，

以半小时计算。包车每天以 8小时计算，每天在 100 公里以内，

收费 650 元。半天在 50 公里以内，收费 350 元，超过时间加收

待时费，超公里每公里以 4.5元计算，平时用车待时超过 2小时

以上算半天，待时 4 小时以上算全天。长途过夜只收过夜费 110

元，不收待时费。 

    二、起动公里。5公里内小车以 15元、旅行车 25 元、中巴

40 元、大客 40 元计算，超过 5 公里以实际公里的收费标准计算。 

三、长途车费。以各种车型实际公里计算、空驶公里以每公

里回空费 50%计算，不以全程计算。过夜车辆只收过夜费，不再

收待时费及夜班费。夜间行驶的车辆，小车每公里加收 0.2元，

旅行车 0.25 元，中巴、大客加收 0.40 元，作为夜班费所有行车

费。 

四、过桥过路费及驾驶员的住宿费等由用车单位支付。 

五、用车单位必须在收车后在驾驶的运行凭证上签字，以便

结帐。 

 

 

 

华侨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年 5月 30日印发 
 


